
附錄五 

 
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

 
法團校董會校友校董選舉 

 
提名表格 

 
三年任期：1.4.2025 – 31.3.2028 

 
＊甲、乙部份必須填寫。 
 
甲.  校友可提名自己或另一名合資格的候選人，最多可提名

2 位候選人。請填寫被提名校友姓名及畢業年份。如校
友提名自己為候選人，只需在‘提名人’部份填寫有關
資料及簽署即可。 

 
 候選人姓名(1) ： 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畢業 / 離校年份 ： 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
   候選人姓名(2) ： 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

畢業 / 離校年份 ： 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  
  

 提名人姓名  ： 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  畢業 / 離校年份 ： 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簽署    ： 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   
 
乙. 所有參選的候選人在提交提名表格限期前必須得到一名

和議人在提名表格上簽署和議，才可成為正式候選人。
該和議人必須是校友。 
 

和議人姓名  ： 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  畢業 / 離校年份 ： 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  簽署    ： 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 
 


